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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财字〔2021〕5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 

来华留学生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为加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支出管理，规范经费

使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学校对《东北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

学生经费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东大财字〔2015〕41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

修订后的《东北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支出管理办

法》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并经 2021 年第 24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27日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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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支出 

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加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支出管理，

规范经费使用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

资助体系和提高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15〕1 号）、《关于

规范我高等学校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购买综合医疗保险的通知》

（教外司来〔2020〕569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（以下简称学生）主要

指由财政资助到我校学习或开展科学研究的非中国籍公民，包括

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、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。 

第三条  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内容包含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

费和综合医疗保险费等，学生按资助范围不同分为全额奖学金生

和部分奖学金生。 

第四条  经费支出应符合国家及学校各项财务制度规定，在

预算执行中严格控制支出标准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充分发挥资金使

用效益。对资助范围仅包括部分内容的学生，只列支资助范围内

的支出。 

第五条  经费支出范围和标准 

（一）人员经费：与学生培养相关的由学校统筹发放的教学

人员、管理人员经费，列支范围与标准应符合国家和学校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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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学校统筹发放的人员经费支出应按照学校规范津补贴管理的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教学经费：与学生教学培养有关的支出，主要包括印

刷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会议费、培训

费、实验耗材及低值易耗品、资料版面费、测试加工实验费、实

习实践费、劳务费及其他与学生培养相关的费用。 

（三）住宿费：资助范围包括住宿费的学生，原则上应在校

内住宿，学校提供宿舍，不发放住宿费补助；申请校外住宿并经

学校同意的，按月发放住宿费补助，标准为：  

1.预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普通进修生：700 元/月； 

2.博士研究生、高级进修生：1,000 元/月。 

（四）生活费：对资助范围包括生活费的学生，按月发放生

活费补助，标准为： 

1.本科生：2,500 元/月； 

2.硕士研究生和普通进修生：3,000 元/月； 

3.博士研究生和高级进修生：3,500 元/月。 

学生当月十五日（含十五日）之前到校注册的，发全月生活

费；十五日以后注册的，发半个月生活费；毕业生的生活费发至

学校确定的毕业之日以后的半个月；学生在学期间（正常假期除

外）离华时间超过 15 天的，其离华期间生活费停发。 

（五）综合医疗保险费：对资助范围包括综合医疗保险的学

生，学校将统一代为购买综合医疗保险。综合医疗保险各项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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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务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教辅相关费用：统筹用于学生培养相关的水、电、物

业、采暖等日常运转和条件改善经费。 

（七）其他费用：用于招生管理、学生活动或按照协议规定

的其他经费，按照学校预算及经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 来华留学生经费的支付，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

度和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；涉及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等

的采购，应当按照国家及学校采购和合同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建立健全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使用和

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。加强支出绩效管理，学校应定期或不定期

对经费使用效果开展绩效评价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，切

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计划财经处、国际教

育学院负责解释。如相关上位法或上级有关文件日后有所调整，

以上级文件为准。《东北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经费管

理暂行规定》（东大财字〔2015〕4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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